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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光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行为“一、二”级不良行为认定标准 

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建设

单位 
一级 

1 
明示或暗示设计、施工等单位违反海绵城市建设标准、规范，降低海绵城市建设管控

指标或者工程质量，造成安全事故或隐患的 

属于豁免清单类型的项

目，对其海绵城市建设管

控指标不作强制性要求，

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特点

应做尽做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 

2 明示或暗示设计、施工等单位取消海绵城市相应建设内容的  

3 明示或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材料、配件、设备的  

4 
未按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海绵城市验收事项（含隐蔽工程），

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5 未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二级不良行为  

6 二级不良行为达到 3项次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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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二级 

1 
建设项目海绵功能、景观效果不满足《光明区海绵城市高质量高颜值精细化建设技术

标准（试行）》等文件要求的 

建设单位对所属建设项目

的海绵化设施建设负首要

责任，应当组织设计、施

工、监理等参与方予以全

面落实 

2 
未在设计、施工、监理等招标文件和合同中载明项目海绵化设施建设的具体内容、标

准、技术规范的 
 

3 因同意设计变更导致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降低或不符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  

4 对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的不良行为不制止或未要求整改的  

5 海绵城市验收材料（含隐蔽工程）缺失、弄虚作假、伪造的  

6 对所管理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内容运行维护不到位行为未及时督促整改的 
仅针对拥有运行维护职责

的政府单位 

设计

单位 
一级 

1 设计任务书或合同要求开展海绵城市设计，但未进行设计的  

2 因海绵城市相关建设内容设计不合理造成安全事故或隐患的  

3 未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二级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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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4 二级不良行为达到 3项次及以上的  

二级 

1 
未按照国家、省、市的海绵城市技术规范、标准和规定制定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指标、

技术路线的 
 

2 未编制海绵城市建设设计专篇或海绵城市建设设计专篇内容不齐全、深度不足的  

3 开展海绵城市相关设计时，项目汇水分区划分不合理的  

4 
未按照“先绿后灰”的原则优先使用屋顶绿化、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

施等生态型绿色设施的 
 

5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布局不合理，未能有效收集、处理不透水下垫面雨水的  

6 海绵化设施规模设置不合理，与汇水范围不匹配的  

7 
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等指标核算未按照国家、省、市标准、

规范和指引要求的 
 

8 海绵城市数学模型构建错误、参数选择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 仅限采用数学模型时 

9 海绵城市设计图纸深度不足（如场地竖向设计），达不到指导海绵化设施施工深度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10 海绵城市设计图纸未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存在套用其它项目图纸情况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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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11 
海绵城市设计图纸（含景观、道路、建筑等专业图纸）不符合国家、省、市海绵城市

技术规范、标准、规定、指引要求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12 
因植物选择不满足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或植物平面布局与海绵化设施平面布局存在矛

盾，导致植物长势不佳、景观效果不好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13 
雨水径流组织路径不合理，或各专业间图纸存在矛盾，海绵化设施衔接不畅，雨水无

法汇入海绵化设施，超标雨水排放通道考虑不足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14 因设计变更等原因，降低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和海绵化设施建设标准的 仅限施工图设计阶段 

施工

单位 
一级 

1 
未严格按照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图纸和相关施工规定、标准施工，点位达到 3 处及以上

的 

工程设计图纸未包含的豁

免 

2 
未严格按照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图纸，擅自变更海绵化设施，或者采用不符合要求的海

绵城市相关劣质材料、产品、设备的 
 

3 因海绵城市相关建设内容施工问题造成安全事故或隐患的  

4 未履行海绵城市建设内容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超过整改期限的  

5 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施工档案资料弄虚作假、伪造记录的  

6 
对二级不良行为及建设、监理、设计单位发现的海绵城市施工问题，未在整改期限内

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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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7 二级不良行为达到 3项次及以上的  

二级 

1 未严格按照海绵城市工程设计图纸和相关施工规定、标准施工，点位在 3处以内的 
工程设计图纸未包含的豁

免 

2 
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工程质量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海绵相关的现行工程标准、规范以

及设计文件要求的 
 

3 
在项目海绵化设施建设中使用未经检验或测试不合格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

件、设备等的 
 

4 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的施工工序未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  

5 施工过程中未保留海绵化设施中隐蔽工程全过程影像资料的  

6 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开展海绵城市相关施工内容检查的  

7 
海绵化设施功能缺陷，或植被长势不佳或死亡，不满足《光明区海绵城市高质量高颜

值精细化建设技术标准（试行）》等文件要求的 
 

8 
施工过程中，海绵化设施（包括溢流口）竖向控制不到位导致设施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的 
 

9 种植土壤、砾石、碎石、砂土、穿孔盲管等材料不满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  



 

― 6 ― 

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10 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移交前存在垃圾、杂物等，影响海绵功能或景观效果的  

11 施工过程中对已建海绵建设相关内容造成破坏且未及时进行修复的  

监理

单位 

一级 

1 未履行监理职责造成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质量事故的  

2 
对施工单位在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施工过程中未按图纸施工、不规范施工、工程质

量不合格等不良行为不监理、不报告、不制止的 
 

3 
在填写不规范或者与实际不符的海绵化设施施工档案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过程影像资

料、竣工图、结算资料等）上签字确认的 
 

4 未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二级不良行为  

5 二级不良行为达到 3项次及以上的  

二级 

1 未对海绵化设施相关原材料、产品、设备等进行见证取样检测的  

2 
未按规定对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隐蔽工程（检验批、工序）施工质量进行旁站监理、平

行检验的 
 

3 未按规定及时、规范、如实的填写海绵化设施相关监理记录的  

4 对施工单位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不良行为未及时出具监理通知单的  

5 
对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未进行审查而造成海绵功能、规模、景观效

果降低的 
 



 

― 7 ―   

行为

主体 

认定

级别 
序号 不良行为 备注 

6 对施工单位保修阶段未及时履行监理职责导致海绵化设施功能、景观效果损坏的  

运行

维护

单位 

一级 

1 未按要求进行海绵化设施运行维护或运行维护不当，造成安全事故或隐患的  

2 向雨水收集口及海绵化设施内倾倒垃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或污废水）的  

3 未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二级不良行为  

4 二级不良行为达到 3项次及以上的  

二级 

1 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运行维护不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  

2 
未按要求进行海绵化设施运行维护或运行维护不当，造成海绵化设施损坏、无法发挥

正常功能的 
 

3 
未按要求进行海绵化设施运行维护或运行维护不当，造成项目景观效果减弱或损坏，

不满足《光明区海绵城市高质量高颜值精细化建设技术标准（试行）》等文件要求的 
 

4 未建立健全海绵维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5 未建立海绵化设施运行维护台账或台账不清晰的  


